评标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为更好地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结合本次项目采购的特点，特制定本评标办法。评标小组用综合评分法对采购项目作出评标结论。
本办法适用于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放射防护评价、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放射诊疗设备质量控制检测及工作场所防护检测的评标。
一、总则
[bookmark: _GoBack]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委员会从投标报价、投标人的综合实力、信誉、业绩、售后服务、产品构成、技术性能、质量等方面进行评审。评标委员会根据评审情况，对各投标人的商务报价方面在分值范围内进行统一打分，对各投标人的资信商务方面在分值范围内进行统一打分，对各投标人的技术方面在分值范围内进行独立打分。
每个投标人最终得分=商务报价分+技术分
评标委员会推荐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第一中标候选人、得分次高的投标人为第二中标候选人（如果得分相同，则按投标人报价从低到高顺序推荐为中标候选人；如果投标报价也相同，则抽签决定），并编写评标报告。
二、资格审查
招标人对各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投标人资格条件不符合比价采购文件要求的投标无效，不再进入符合性审查。
三、评审内容及标准 
1、商务技术分（80分）
由评标专家负责对投标文件的技术部分采用记名方式各自评分（小数点后保留1位小数）。投标人的最终技术部分的得分为全体评标专家评分的算术平均值。如某一份评分表中某一项评分，超过评分细则所规定的分值范围，则该张打分表无效。


	评分标准
	分值

	投标人资信
（0-8分）
	1、 投标人具备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得2分；
2、 投标人具有ISO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每提供一个得1分；
3、 投标人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单位颁发的荣誉证书，每提供一个得1分，最高得3分；
（以上均提供相关证书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0-8分

	检测能力
（0-10分）
	根据投标人拟投入设备的专业性、实验室规模、其他硬件设施配置等情况进行评价一般得1分，良好得2-3分，优秀得4-5分；
（提供相关证书证明材料复印件）
	0-5分

	
	提供近三年全国放射卫生技术机构检测能力考核结果：每 1项考核优秀的得2分，每1项考核合格得1分，本项累计得分不超过5分；
（提供相关证书证明材料复印件）
	0-5分

	服务团队
（0-17分）
	项目负责人
	具有正高级职称，且为核技术相关专业，得4分；
（需提供证书复印件及本单位社保证明）
	0-4分

	
	项目组
成员
	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且为核技术相关专业
具有1-2人，得3分；
具有3-5人，得5分；
具有6人及以上，得8分；
（需提供证书复印件及本单位社保证明）
	0-8分

	
	
	近5年内参加过中国疾控组织的检测与评价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每提供1人得1分，最高得5分；
（需提供证书复印件及本单位社保证明）
	0-5分

	同类业绩
（0-10分）
	提供评价业绩内容须包含放射治疗和核医学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控制效果评价，每提供一个业绩得1分，最高得10分；
（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合同未能体现评审要素的须附相应的佐证资料）
	0-10分

	实施方案
（0-15分）
	针对本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进行综合评价；
	0-5分

	
	对本项目评价服务工作的进度计划；
	0-5分

	
	对本项目评价服务工作的质量保证措施；
	0-5分

	售后服务承诺
（0-5分）
	针对本项目提出售后服务措施及承诺；
	0-5分

	应急服务方案
（0-5分）
	针对实施过程中紧急或特殊情况的应急响应情况；
	0-5分

	其他优惠条件
（0-5分）
	针对本项目提出的优惠条件；
	0-5分

	响应文件制作情况
（0-5分）
	综合评审各响应文件重点是否清晰、材料是否全面、编排是否合理、评审内容查找是否便捷。
	0-5分



2、价格分（20分）
（1）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放射防护评价、放射诊疗设备质量控制检测及工作场所防护检测（20分）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比价采购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20%×100，保留小数2位
由评标专家对投标文件进行商务报价评审。评标专家应对商务报价的范围、单价等进行全面审阅和对比分析，找出报价差异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商务报价评审应以报价口径范围一致的评标价为依据。评标价应在最终报价的基础上，按照采购文件约定的因素和方法进行计算。凡属采购文件的原因造成报价口径范围不一致的，应予以调整，但因投标人自身失误造成多算、少算、漏算的，不得调整。
3、投标人的综合得分为以上两部分评分的总和。
4.评标报告 
评标委员会应根据评标情况和结果，向招标领导小组提交评标报告。评标报告应由评标委员会起草，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评标委员会全体成员应在评标报告上签字认可，评标专家如有保留意见可以在评标报告中阐明。
评标委员会应在评标报告中，由得分从高到低推荐前二名为中标候选人。得分相同时，投标价低者优先。若第一中标候选人在中标后30天内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可以与第二中标候选人签约采购合同；若第一中标候选人签订合同后未按合同及采购人要求提供相应服务的，采购人有权与其解除合同并与第二中标候选人签订采购合同；采购人也可重新组织采购。

